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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盐城

分行”）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来源于发行人公开信息披露的相关

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光大银行盐城

分行提供的其他材料。光大银行盐城分行对发行人的分析，均不表

明其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

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

资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

以作为光大银行盐城分行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

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光大银行盐城分行均不

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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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名称 

建湖县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二、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本期债券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

债券[2022]82 号文件批复，核准额度是 8.5 亿元，本期债券发行规模

为 8.5 亿元。 

三、上市场所 

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四、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简称：22 建湖新农投小微债/22 建农债。 

债券代码：2280232.IB/184406.SH。 

五、债券余额 

人民币 8.50 亿元。 

六、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2022 年建湖县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小微企业

增信集合债券。 

2、发行总额：人民币 8.5 亿元。 

3、债券期限及利率：本期债券为 5 年期，采用固定利率形式，

第 3 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Shibor 基准

利率加上基本利差〔Shibor 基准利率为发行公告日前 5 个工作日全

国 银 行 间 同 业 拆 借 中 心 在 上 海 银 行 间 同 业 拆 放 利 率 网

（www.shibor.org）上公布的一年期 Shibor（1Y）利率的算术平均数，

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本期债券的最终

基本利差和最终票面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通过中央国债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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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簿记建档发行系统，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以市场化方式确定发行利率。簿记建档区间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由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充分协商后确定，并报国家有关主

管部门备案，在债券存续期前三年内固定不变。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发行人可选择调整本期债券票

面利率，调整后的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若发行

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维持原有票面利率。本期债券采

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本期债券前三年票面利率为 5.48%。 

4、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其兑付日起不另计利

息。 

5、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

发行人有权选择在原债券票面利率基础上上调或下调 0 至 300 个基

点(含本数)。 

6、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公告日期：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

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20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的票

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7、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

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

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

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8、投资者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

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刊登调整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公告

日期起 5 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

有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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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的债券面值为 100 元，平价发行。以人

民币 1,000 元为一个认购单位，债券认购人认购的债券金额为人民币

1,000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人民币 1,000 元。 

10、簿记建档日：本期债券的簿记建档日为 2022 年 5 月 26 日。 

11、发行期限：本期债券发行的期限为 2 个工作日，自发行首

日至 2022 年 5 月 30 日止。 

12、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1 日，即 2022 年 5 月 27

日。 

13、起息日：本期债券自发行期限最后一日开始计息，本期债

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5 月 30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4、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22 年 5 月 30 日起至

2027 年 5 月 29 日止。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计息期限为自 2022 年 5 月 30 日至 2025 年 5 月 29 日。 

15、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5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5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6、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7 年 5 月 30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5 月 30 日（如

遇国家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7、信用级别：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

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8、担保方式：四川省金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

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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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权代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以及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债权代

理协议》以及《账户与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建立对发行人的定

期跟踪机制，监督发行人对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所约定义务的

执行情况，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本息

偿付情况及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中的约定，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积极行使债权代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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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建湖县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 年 2 月 25 日 

住所 建湖县府前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 汪刚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农作物种子经营；

水产苗种生产；水产养殖；农药批发；农药零售；餐饮服务（不产

生油烟、异味、废气）；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

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灌溉服务；农作物栽培服务；农业园艺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运营；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

建筑材料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

五金产品零售；物业管理；市政设施管理；水污染治理；蔬菜种植；

新鲜蔬菜批发；新鲜蔬菜零售；水果种植；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

果零售；谷物种植；谷物销售；水产品收购；水产品批发；水产品

零售；土地整治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城市

绿化管理；土地使用权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 建湖县人民政府 

实际控制人 建湖县人民政府 

二、发行人经营情况 

2023 年度及上年同期，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收入

占比

（%）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收入

占比

（%） 

新增耕地整

理 
24,534.86 22,081.37 10.00 16.36 33,805.70 30,425.13 10.00 24.31 

租赁 2,510.25 2,300.62 8.35 1.67 2,312.86 2,101.13 9.15 1.66 

利息收入 0.00 0.00 - 0.00 417.16 0.00 100.00 0.30 

工程建设 54,731.00 44,658.25 18.40 36.49 51,032.04 41,559.26 18.56 36.70 

土地流转 2,529.62 2,454.10 2.99 1.69 2,414.91 2,328.47 3.58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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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和农产

品销售 
65,654.18 63,360.97 3.49 43.77 48,242.58 46,729.87 3.14 34.69 

商品销售 0.30 0.25 15.48 0.00 814.80 814.92 -0.01 0.59 

其他 29.97 22.92 23.51 0.02 30.62 11.08 63.80 0.02 

合计 149,990.17 134,878.49 10.08 100.00 139,070.68 123,969.86 10.86 100.00 

发行人作为建湖县内重要的村庄撤并、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业

务运营主体，主要从事新增耕地整理业务，通过直接控股下属子公

司，从事工程建设业务、粮食销售业务及其他业务。 

2023 年度发行人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49,990.17 万元，较 2022

年度增长 7.85%。主要系工程建设、粮食和农产品销售收入增加。 

发行人 2023 年度各业务板块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同比

30%以上的变动情况如下： 

1、粮食和农产品销售业务：该业务 2023 年收入为 65,654.18 万

元，上年同期该业务收入为 48,242.58 万元，报告期的收入较上年同

期增加了 36.09%，主要系 2023 年粮食交易量上升；2023 年该业务

营业成本为 63,360.97 万元，上年同期该业务营业成本为 46,729.87

万元，报告期的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35.59%，成本增长幅度

基本接近于收入增长幅度；2023 年该业务毛利率为 3.49%，上年同

期毛利率为 3.14%，毛利率变动 11.39%，总体而言粮食销售毛利较

低，粮食收购及出售时间间隔较短，收购价格和出售价格较为接近，

故毛利率整体较低。 

2、2023 年无利息收入收入；商品销售收入、成本、毛利变动均

超过 30%；其他业务的成本和毛利变动超过 30%，但以上业务占总

收入的比例较小，比例未超过 1%，基数较小，因此变动比例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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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状况 

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报告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4）

第 240080 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该

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 2023 年

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一）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增减率 变动比例超过 30%原因 

流动资产合计 2,461,877.01  2,511,932.76 -1.99 - 

非流动资产合计 297,758.40  293,545.38 +1.44 - 

资产总计 2,759,635.41  2,805,478.13 -1.63 - 

流动负债合计 857,694.05  890,198.85 -3.65 - 

非流动负债合计 771,302.48  788,957.07 -2.24 - 

负债合计 1,628,996.53  1,679,155.92 -2.99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合计 
1,124,638.88  1,120,322.21 +0.39 - 

股东权益合计 1,130,638.88  1,126,322.21 +0.38 - 

（二）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增减率 变动比例超过 30%原因 

营业总收入 149,990.17  139,070.68 +7.85 - 

营业总成本 152,852.61  141,886.55 +7.73 - 

营业利润 20,605.03  20,380.81 +1.10 - 

利润总额 20,320.95   19,737.01 +2.96 - 

净利润 14,833.95  14,710.52 +0.84 - 

（三）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增减率 变动比例超过 30%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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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增减率 变动比例超过 30%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621.54  -108,424.62 +176.2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流入增加但支付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931.72  -63,884.83 +20.28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73.94  156,263.64 -108.17 

一是因为 2022 年发行人合

并范围内首发 22 建湖新农

投小微债、发行了 22 近湖

02、22 近湖 01，2022 年度

债券融资资金流入 11.5 亿

元，而 2023 年度发行人未

发行债券；二是因为 2023

年度发行人偿还了非标融

资导致现金流出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915.87   -16,045.81 +217.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增加，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出减小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8,842.98  39,927.11 +47.3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为正 

注释：增减率，“+”代表增加，“-”代表减少。 

（四）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2023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计 2,759,635.41 万元，较 2022 年末减

少 45,842.72 万元。发行人负债总额为 1,628,996.53 万元，较 2022

年末减少了 50,159.39 万元，主要系发行人于 2023 偿还非标融资所

致。发行人所有者权益为 1,130,638.88 万元，较 2022 年末增加

4,316.67 万元，总体变化不大。 

1、资产负债结构 

从资产结构来看，公司的资产以流动资产为主，主要为其他应

收款、存货和货币资金。公司2023年末相较于2022年末，流动资产

减少50,055.75万元。其中，存货增加123,097.10万元，主要系公司对

新增耕地指标业务的投入以及代建项目工程支出增加；其他应收款

减少193,129.88万元，主要系建湖县内国有企业以及政府部门的往来

款回款所致；货币资金较2022年末减少45,826.84万元，主要系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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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及工程支出所致。公司的非流动资产主要为投资性房地产、固

定资产、在建工程和债权投资。2023年末非流动资产较2022年末增

加4,213.02万元，总体变化不大。其中，投资性房地产增加了26,224.46

万元，主要系2023年期间购入投资性房地产，新购入的投资性房地

产主要包括融达菜市场、双湖公园南侧和双湖路南侧的商服用途的

投资性房地产；在建工程减少了16,530.40万元，主要系渔业产业园

智慧化服务中心部分转固定资产，以及恒济农业产业化项目、芦沟

菜场维修改造转固定资产；债权投资减少了15,906.40万元，主要系

部分一年内到期偿还的小微企业委托贷款计入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从负债结构来看，2023 年末公司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各自占总

负债的比例未发生重大变化，总体而言流动负债占比较高。截至 2023

年末流动负债为 857,694.05 万元，非流动负债为 771,302.48 万元。

2023 年末相较于 2022 年末，流动负债减少了 32,504.80 万元，主要

系应付商业承兑汇票增加导致应付票据大幅减少。非流动负债相较

于 2022 年减少了 50,159.39 万元，主要系发行人子公司 3 亿元的公

司债券将于2024年到期被计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成为流动负

债。 

2、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公司 2023 年末和 2022 年末流动比率分别

为 2.87 和 2.82，速动比率分别为 1.82 和 1.95。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

均大于 1，说明公司流动资产能覆盖流动负债，从指标上看短期偿债

能力较强。 

3、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从财务杠杆来看，公司 2023 年末和 2022 年末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9.03%和 59.85%，资产负债率总体变动不大。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债务均能够按时还本付息，未发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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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的情况，发行人偿债意愿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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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

[2022]82 号文件批复以及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募集

资金为人民币 8.5 亿元，其中 5.1 亿元委托光大银行盐城分行以委托

贷款形式，投放于光大银行盐城分行推荐并经发行人确认的，位于

建湖县人民政府管辖区域内或者经建湖县人民政府同意的其他区域

的小微企业；3.4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5.00 亿元用于位于

建湖县人民政府管辖区域内小微企业委托贷款，3.36 亿元补充公司

营运资金。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三、专项账户开立及运作情况 

本期债券扣除承销费用外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在光大银行

盐城分行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盐

城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项账户”）。发行

人与光大银行盐城分行和江苏银行盐城分行分别签订了专户监管协

议，监管银行严格监管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 

2023 年度，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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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情况 

一、增信机制 

四川省金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玉担保”）为本期

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执行 

本期债券的偿债资金主要来自小微企业归还或清收的贷款本息

（含罚息）。委托贷款的小微企业经营正常，征信情况良好，尚未出

现影响偿还委托贷款的重大不利事项，这一定程度上为本期债券的

偿付提供了基础。 

本期债券设立了风险储备基金，风险储备基金是募集资金在委托

贷款投放过程中带来的利差收入，主要由委托贷款利率与债券发行

利率形成的利差收入组成，由光大银行盐城分行设立专门账户进行

管理和监督。当小微企业归还或清收的贷款本息（含罚息）不足以

清偿本期债券到期本息时，风险储备基金中的资金将用于偿还债券

到期本息。根据委贷协议，给建湖县旭升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盐城全盛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盐城启明生态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建湖县龙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建湖辉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委托贷款于 2024 年 5 月到期，委托贷款产生的利差收入先划入风险

储备基金专户，后续与剩余的利息收入一同划入偿债资金专户用于

本期债券的 2024 年付息。相关风险储备基金专户的资金转入及转出

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为本期债券的本息偿还带来一定保障。 

本期债券设立了 5%债券发行规模的风险缓释基金，风险缓释基

金已足额存入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设立的风险缓

释基金专户中，风险缓释基金专户受光大银行盐城分行监管。未来，

若本期债券到期时，发行人使用小微企业归还的贷款本息（含罚息）

及设立的风险储备基金仍不足以对债券本息进行清偿，建湖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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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发行人双方不可撤销地授权光大银行盐城分行将专项账户中

的资金划拨至发行人在光大银行盐城分行开立的偿债资金专项账户

中，用于清偿债券的本金及利息。 

为确保本期债券还本付息，维护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公

司聘请了光大银行盐城分行、江苏银行盐城分行担任本期债券的监

管银行，聘请光大银行盐城分行债权代理人，分别签署了资金专户

监管协议、债权代理协议。监管银行和债权代理人将在本期债券存

续期内对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偿债资金账户进行监督，保

证发行人专款专用并按时归集资金至偿债资金账户以用于偿还债券

本息，并将在发行人出现影响本期债券偿付的重大事项时，根据债

券持有人会议之决议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发行人将按照本期债

券发行条款的约定，凭借自身的偿债能力和融资能力筹措相应的偿

还资金，同时也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规范的运作，履行到期还本

付息的义务。 

发行人将安排专门人员负责管理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工作，自成

立起到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全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

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

宜。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的各项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良好。 

三、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情况 

2023 年度，本期债券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无重大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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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3 年度，本期债券未召开债券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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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本期债券的本息偿

付情况 

一、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第 3 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

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发

行人可选择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后的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

期后 2 年固定不变。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维持

原有票面利率。计息期限为自 2022 年 5 月 30 日至 2027 年 5 月 29

日止，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自 2022 年 5 月 30 日至 2025 年 5 月 29 日。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5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

为 2023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5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本期债券于 2022 年发行，第一个计息期满并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完成利息支付。第二个计息期满并于 2024 年 5 月 30 日完成利息

支付。 

二、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2023 年度，发行人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较为有效执行

了相关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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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23 年度发行人的信息披露负责人发生变化。 

根据发行人对外披露的相关公告，因发行人人事变动，发行人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由潘益文变更为臧晓明。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披露了《建湖县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公告》。前述变更为正常

工作调整，对企业信息披露工作、本期债券的本息偿还无重大不利

影响。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发行人的信息披露负责人为臧晓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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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本期债券报告期内重大事项 

2023 年度，发行人涉及的重大事项如下：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

更。2023 年 4 月 20 日，发行人就该事项于中国债券信息网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披露《建湖县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公告》。 

债权代理人针对上述事项已出具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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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相关承诺并履

行相关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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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一、定期跟踪评级情况 

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级。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

估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6 月 26 日出具的《2022 年建湖县新农村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 2024 年跟踪评级报告》（中

鹏信评【2024】跟踪第【713】号 01），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维持 AA，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维持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不定期跟踪评级情况 

2023 年度，本期债券未出具不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三、报告期内评级差异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本期债券不存在评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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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单位 担保类型 担保金额（万元） 

建湖县美丽乡村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保证 116,250.00 

江苏悦湖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38,000.00 

建湖县湖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28,553.38 

建湖县开发区招商投资促进有限公司 保证 25,730.00 

建湖县辉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24,527.69 

江苏丰湖农业旅游有限公司 保证 31,250.00 

建湖县十八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21,682.00 

建湖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62,750.00 

建湖城东现代园艺科技示范园有限公司 保证 17,000.00 

建湖县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保证 129,290.00 

建湖县瑞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14,000.00 

建湖高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12,200.00 

建湖县兴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6,000.00 

江苏榆城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 22,000.00 

建湖县人民医院 保证 6,000.00 

盐城君泰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20,119.71 

建湖县广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17,100.00 

建湖县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保证 4,700.00 

建湖县龙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保证 5,400.00 

建湖县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35,749.04 

建湖县旭升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4,580.00 

建湖县塘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2,250.00 

江苏顺达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保证 2,250.00 

建湖县自来水有限公司 保证 3,820.00 

建湖县塘景置业有限公司 保证 2,250.00 

建湖县惠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2,250.00 

建湖县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2,250.00 

建湖县康博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2,250.00 

建湖县双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2,250.00 

盐城双湖水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 2,200.00 

建湖县旺丰土工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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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湖县恒兴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保证 1,000.00 

建湖县康泰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保证 1,000.00 

建湖县驰飞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保证 1,600.00 

建湖县亿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1,000.00 

盐城悦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 8,800.00 

建湖县芦荡客栈有限公司 保证 700.00 

建湖县庆丰卫生院 保证 660.00 

盐城思迈服饰有限公司 保证 975.00 

建湖春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6,500.00 

建湖县芦沟卫生院 保证 430.00 

建湖县惠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220.00 

建湖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 80,000.00 

建湖县恒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 1,000.00 

建湖县恒济镇康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保证 1,000.00 

建湖县马家荡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保证 1,400.00 

建湖辉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 965.00 

建湖神源水务有限公司 保证 965.00 

其他公司小计 保证 52,042.69 

合计  825,909.51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23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业务活动、

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受限资产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受限资产账面价值为 411,358.75

万元，受限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208,892.89 已质押的存款及保证金 

存货 168,998.90 已抵押 

投资性房地产 18,889.45 已抵押 

固定资产 14,440.59 已抵押 

无形资产 136.92 已抵押 

合计 411,35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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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介机构变动情况 

2023 年度，本期债券的相关中介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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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其他重大事项。 

 

（以下无正文）






